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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免收收費公路通行費的公告 
 

 

本公告乃由深圳投控灣區發展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，

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09 條及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

571 章）第 XIVA 部刊發。 

 

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交通運輸部於二零二零年二月十五日發佈的《交通運輸部

關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免收收費公路車輛通行費的通知》（交公路明電[2020]62 號）

（「該通知」），交通運輸部經國務院同意，決定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間，全國

免收依法通行收費公路的所有車輛的通行費。 

 

該通知適用於符合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路法》和《收費公路管理條例》的規定，並經依法批

准設置的收費公路（含收費橋樑和隧道）。免收通行費的時間範圍從二零二零年二月十七日

零時起，至疫情防控工作結束（開放式收費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以車輛通過收費站收費車道

的時間為準，聯網收費高速公路以車輛駛離出口收費車道的時間為準）（「免費期間」），

具體截止時間將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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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上述，該通知適用於本集團分別持有 45%及 50%權益的合營企業所營運之廣州 — 深圳

高速公路及廣州 — 珠海西綫高速公路（亦稱為珠江三角洲西岸幹道），在免費期間對依法

通行該等高速公路的所有車輛均免收通行費。鑒於通行費收入是本集團之合營企業的主要收

入來源，預期該通知之實施將為本集團的業務表現無可避免帶來負面影響。 

 

同時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運輸部官方網站發佈，根據相關法律法規規定，中國政府將

另行研究出台相關配套保障政策，統籌維護收費公路使用者、債權人、投資者和經營者的合

法利益。本集團將積極監察免收通行費的實施，及跟進相關配套保障政策發佈的詳情，以進

一步評估對本集團業務表現的可能影響，並適時履行披露義務對相關情況進行公告。  

 

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
 

 

 

  
          承董事會命 

深圳投控灣區發展有限公司 

劉繼 

執行董事及副總經理 
 

 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七日 

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行董事，分別為張天亮先生(總經理)、吳成先生(副總經理)及劉繼
先生(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)；三名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劉征宇先生(主席)、蔡俊業先生及唐激楊先生；以及三
名獨立非執行董事，分別為李民斌先生、程如龍先生及簡松年先生。 

 


